
江财学工字〔2010〕14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江西财经大学受助学生管理办法》的

通    知 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江西财经大学受助学生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审议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二○一○年六月二十一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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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财经大学受助学生管理办法

为加强我校全日制学生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）的资助管理

强化受助学生的诚信意识、自强意识、感恩意识，提升学生关爱

他人和乐于奉献的人文情怀，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，

实现我校培养具有“信、敏、廉、毅”素质的创业型人才目标，特

制定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。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本办法中的资助方指各级政府、社会各界（企事业

单位、社会团体）及个人以有偿（主要指国家助学贷款）或无偿

等方式对我校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、生活及其他方面等进行奖励

和补助的主体（以下简称“资助方”）。

第二条  本办法中的受助学生指资助方按相关要求评选推

荐经学校确认的直接受益的全日制在校在读学生和经由学校相

关职能部门按资助方相关协议要求评选推荐、资助方确认的直接

受益的全日制在校在读学生（以下简称“受助方”）。

第二章  评选推荐

第三条  受助学生按资助方相关要求及《江西财经大学资助

金评选流程图》提出相关申请，填写《审批表》，并提供详实的相

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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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各学院成立资助评议小组、学工处资助中心成立评

审小组、学校成立资助领导小组，各学院每学年（期）开学第一

周报评议小组成员名单，负责本部门各项资助金的评选推荐和

审批。

第五条  各评议评审组按相关评选办法进行评选推荐，并

在《审批表》相应栏目中签署具体推荐意见和审查结论。

第六条  经学校领导小组审核后报资助方审查核实，确定

受助学生名单，按资助方要求发放资助资金等。

第三章   诚信教育

第七条  凡申请资助的学生在填写《审批表》的同时，必须

填写“江西财经大学受助学生承诺书”，对申报材料（家庭经

济情况、学习成绩等）的真实性、努力学习和诚信考试、受助款项

的正确使用和勤俭节约、助学贷款的还款协议和履约还贷、就业

择业中的协议签约等方面进行承诺并践行。

第八条  受助学生在受助期间一旦发生与承诺书不实或违

约、违规甚至违纪行为，学校将撤销受助学生的受助资格（报请

资助方），情节严重的将追回受助款项及给予纪律处分。

第九条  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必须在毕业离校（正常

学制）前与贷款银行（代办机构）签订还款协议，告知银行本

人毕业去向及相关联系方式，手续齐全后方可离校，并将此作

为推荐就业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条  受助学生如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一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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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相关法律处理，如助学贷款中的违约贷款者及征信系统中的

不良记录者将接受相关部门的相关条例的处理等。

第四章   感恩教育

第十一条  受助学生必须以信函、电话、短息等方式在获得

资助时对资助方及项目联络人员表示感谢，在春节、元宵、端午、

中秋、五一、国庆、元旦、资助方特殊纪念日等重要日子表示问候，

以及在学期或学年末向资助方（或通过联络人转交）汇报在校

期间的学习、生活等情况，寄送“江西财经大学爱心资助联系

卡”至资助方，资助方将“联系卡”反馈至学工处学生资助管

理中心，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据此作为推荐资助候选人的重要

依据之一。

第十二条 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对受助学生在校期间的助

人行为（募捐、助人、志愿服务、做好事等）行为进行建档并以此

作为推荐各种资助候选人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五章  附则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资助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主题词：  受助学生    管理办法  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抄送：校领导 
  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二  〇  一  〇  年  六  月二十一日  印发   

共印 36份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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